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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委員會授權條例 （EU） 2020/2146 

2020年9月24日 

補充歐洲議會和理事會關於有機生產中特殊生產規則的法規 （EU） 2018/848 

（與歐洲經濟區相關的文字） 

歐盟委員會， 

考慮到《歐洲聯盟運作條約》， 

考慮到歐洲議會和理事會2018年5月30日關於有機生產和有機產品標籤的第2018/848

號條例（歐盟）並廢除了歐盟第834/2007（1）號條例，特別是其中第22（1）（b）

和（c）條， 

而： 

(
1
) 

法規 （EU） 2018/848 第三章規定了有機產品的一般生產規則。 

(
2
) 

某些事件，如極端氣候事件或廣泛的動植物疾病，可能會對聯盟內受影響的資產或生

產單位的有機生產產生嚴重影響。為了允許有機生產繼續或重新開始，條例（EU）2

018/848規定採用例外生產規則，前提是它們僅限於符合歐盟災難性情況的情況，同

時考慮到生態平衡、氣候和歐盟最外層地區當地條件的差異。 

(
3
) 

考慮到成員國可能發生的各種情況和情況，並鑒於缺乏適用（歐盟）2018/848號條

例第22條的經驗，現階段不可能在歐盟層面制定共同標準來確定某種情況是否符合災

難性情況。但是，規定如果出現這種情況，會員國應發佈正式決定，承認這種情況是

災難性情況，這是適當的。該正式決定應針對整個地區或個別經營者發佈。 

(
4
) 

有必要將聯盟中特殊生產規則的使用限制在有機生產繼續或重新開始所絕對必要的範

圍內。因此，本條例中規定的克減應在時間上受到限制，並且只適用於受影響的生產

類型，或在相關情況下，給予地塊，以及有關地區的所有相關經營者，或給予正式決

定所涵蓋的個人經營者。 

(
5
) 

有必要在本條例中規定在植物、牲畜、水產養殖和葡萄酒生產發生災難性情況時可能

適用的特殊生產規則，包括減損及其條件。 

(
6
) 

當受災難性情況影響的經營者無法獲得有機或轉化植物繁殖材料以進行植物和植物繁

殖材料以外的植物產品生產時，有必要為這些經營者提供在某些條件下使用非有機植

物繁殖材料的可能性。 

(
7
) 

當飼養單位或生產單位中動物（包括蜜蜂或其他昆蟲）的死亡率很高，而經營者無法

獲得有機動物、蜜蜂或其他昆蟲來更新或重建其畜群或羊群時，有必要為這些經營者

提供在某些條件下使用非有機動物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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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 

由於某些極端氣候事件，如嚴重的乾旱或洪水，可能會大大減少有機飼料或轉化飼料

的供應，因此有必要為受影響的經營者提供用非有機飼料餵養牲畜的可能性。 

(
9
) 

由於地震或洪水等某些事件可能會部分摧毀牧場或牲畜飼養場或生產單位使用的建築

物，因此有必要為受影響的經營者提供一種可能性，即可以減損牲畜放牧的義務，或

根據執行法案中規定的建築物內的最大放養密度和室內外區域的最小表面進行飼養根

據法規 （EU） 2018/848 第 14（3） 條通過。 

(
1
0
) 

由於某些極端氣候事件，如嚴重的乾旱或洪澇，可能會大大減少有機粗飼料、新鮮或

乾燥飼料或青貯飼料的供應，因此有必要為受影響的經營者提供降低牛、綿羊、山羊

和馬動物每日日糧中乾物質百分比的可能性， 

前提是滿足動物在其發育各個階段的營養需求。 

(
1
1
) 

由於火災或地震等氣候條件以外的某些事件可能會大大減少蜜蜂的花蜜和花粉供應，

因此有必要提供用有機蜂蜜、有機花粉、有機糖漿或有機糖餵養蜂群的可能性，在這

些情況下，蜂群的生存受到威脅。 

(
1
2
) 

由於某些事件，如極端氣候條件、火災或地震，可能會大大減少某些地區的花蜜和花

粉來源，因此有必要為受影響的經營者提供可能性，將蜂群轉移到可能主要不是由有

機生產的作物組成的地區，或由自發植被或非有機管理的森林或作物組成的地區，這

些地區僅採用對環境影響小的方法進行處理， 殖民地的生存受到威脅的地方。 

(
1
3
) 

當水產養殖動物在貨艙或生產單位發生高死亡率，而經營者無法獲得有機水產養殖

動物來更新或重建其種群時，有必要為這些經營者提供在特定條件下使用非有機水

產養殖動物的可能性。 

(
1
4
) 

當某些災難性情況對有機葡萄的衛生狀況產生負面影響時，有必要為受影響的釀酒

師提供使用超過根據法規 （EU） 2018/848 第 24（9） 

條通過的實施法案中規定的最高二氧化硫量的可能性，但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超過歐

盟委員會授權條例 （EU） 2019/934 （2） 附件 I B 

部分規定的最高量以獲得可比較的最終產品。 

(1
5) 
為了提高透明度和進行控制，有必要通過計算機系統在會員國和委員會之間以協調

一致的方式分享關於所給予克減的資訊。 

(1
6) 
必須確保獲得減損的經營者遵守所給予減損的條件。為了進行管制，經營者應保留

書面證據，證明他們獲得了與其活動有關的某些克減，並遵守了與此相關的條件。 

(17) 為了清晰和法律確定性，本法規應自法規 （EU） 2018/848 實施之日起適用， 

已通過此規定： 

第1條 

對災難性情況的認識 

1. 就法規 （EU） 2018/848 第 22（1） 

條所述的特殊生產規則而言，為了使某種情況符合由“不利氣候事件”、“動物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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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事件”、“自然災害”或“災難性事件”以及任何類似情況引起的災難性情況，應由情

況發生地的成員國發佈正式決定，將其確認為災難性情況。 

2. 
根據災難性情況是影響到某一特定地區還是個別經營者，根據第1款作出的正式決定應

提及有關地區或經營者。 

第2條 

克減的條件 

1. 
根據第1條所述的正式決定，主管當局在確定有關地區受影響的經營者身份或應有關經

營者個人的請求后，可准予第3條規定的有關減損及其相關條件，但須適用這些減損和

條件： 

（

一

） 

在有限的時間內，不得超過必要的時間，在任何情況下不得超過12個月，以繼續

或重新開始在適用這些克減之日之前進行的有機生產; 

（二） 與具體受影響的生產類型有關，或在相關情況下與地塊有關;和 

（三

） 

向有關地區受影響的所有相關有機經營者披露，或僅向有關的個人經營者（視

情況而定）。 

2. 第 1 款所述減損的適用不應影響 （EU） 2018/848 號條例 （EU） 第 35 

條所述證書在適用減損期間的有效性，前提是相關經營者或經營者滿足准予減損的條

件。 

第3條 

對法規 （EU） 2018/848 的具體減損 

1. 作為對條例 （EU） 2018/848 附件 II 第一部分第 1.8.1 

點的減損，對於植物和植物繁殖材料以外的植物產品的生產，當無法使用有機或轉化

植物生殖材料時，可以使用非有機植物生殖材料，前提是該附件第一部分第 1.8.5.3 

點和， 在適當情況下，應遵守該附件第一部分第1.7點中規定的要求。 

2. 作為對法規 （EU） 2018/848 附件 II 第 1.3.1 

點的減損，在動物死亡率高且沒有有機飼養動物的情況下，只要遵守該附件 II 第 II 

部分第 1.2.2 點規定的相應轉換期，就可以更新或用非有機動物重組牛群或雞群。 

第一項應比照適用於蜜蜂和其他昆蟲的生產。 

3. 通過減損法規 （EU） 2018/848 附件 II 第 1.4.1（b） 

點，當飼料產量損失或實施限制時，牲畜可以使用非有機飼料而不是有機或轉化飼料

飼餵。 

4. 通過減損法規 （EU） 2018/848 附件 II 第 1.4.2.1、1.6.3 和 1.6.4 

點，當牲畜生產單位受到影響時，根據該條例第 14（3） 

條通過的實施法案中規定的有機土地上的放牧、建築物中的放養密度以及室內和室外

區域的最小表面可以進行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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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作為對法規 （EU） 2018/848 附件 II 第 II 部分第 1.9.1.1（f） 

點的減損，當飼料產量損失或實施限制時，如果滿足動物在其發育各個階段的營養需

求，則每日日糧中由粗飼料、新鮮或乾燥飼料或青貯飼料組成的乾物質百分比可能會

降低。 

6. 作為對法規 （EU） 2018/848 附件 II 第 1.9.6.2（b） 

點的減損，如果蜂群的生存因氣候條件以外的其他原因而受到威脅，則可以用有機蜂

蜜、有機花粉、有機糖漿或有機糖餵養蜂群。 

7. 作為對條例 （EU） 2018/848 附件 II 第 1.9.6.5（a） 和 （c） 

點的減損，在蜂群的生存受到威脅的情況下，蜂群可以轉移到不遵守養蜂場放置規定

的地區。 

8. 
作為對（EU）2018/848號條例附件II第III部分第3.1.2.1（a）點的減損，在水產養殖動

物死亡率高和沒有有機飼養動物的情況下，水產養殖種群可以更新或與非有機水產養

殖動物一起重組，前提是生產週期的最後三分之二持續時間在有機管理下進行管理。 

9. 
作為對根據條例（EU）2018/848第24（9）條通過的實施法案的減損，並特別規定了

有機生產中授權的產品和物質的使用條件，二氧化硫可用於釀造葡萄酒行業的產品，

最高可達《授權條例》（EU） 

2019/934附件IB部分規定的最大含量，當有機葡萄的衛生狀況有義務時釀酒師使用比

往年更多的二氧化硫來獲得可比的最終產品。 

第4條 

監測和報告 

1. 
成員國應立即通過歐盟委員會提供的能夠電子交換檔和資訊的計算機系統，將其主管

當局根據本條例准予的克減通知委員會和其他成員國。 

二、適用所准予克減的經營者，應當保存與準予克減有關的書面證據，以及在適用這

些克減的期間使用這些克減的書面證據。 

三、各成員國的主管當局，或在適當情況下，各成員國的管制當局或管制機構，應核

實經營人是否遵守了所准予減損的條件。 

第5條 

生效和實施 

本條例應在《歐盟官方公報》上公佈后第二十天生效。 

自2022年1月1日起適用。 

本條例具有全部約束力，並直接適用於所有成員國。 

2020年9月24日訂於布魯塞爾。 

代表委員會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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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爾蘇拉·馮德萊恩 

 
（1）   OJ L 150,2018年6月14日，第1頁。 

（2） 2019 年 3 月 12 日歐盟委員會授權條例 （EU） 2019/934，補充歐洲議會和理事會第 1308/2013 

號條例，涉及酒精濃度可增加的葡萄酒種植區、適用於葡萄產品生產和保存的授權釀酒實踐和限制、副產品

酒精的最低百分比及其處置， 以及公佈 OIV 檔（OJ L 149,2019 年 6 月 7 日，第 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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